
贵州省人民政府令

第 171 号

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<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

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已经2016年10月18日省人民政府第89次

常务会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省 长

2016年12月18日



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《贵州省征收征用

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》 的决定

省人民政府决定对 《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

法》作如下修改:

一、删除第四条第四款。

二、将第六条修改为:“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按照恢复

不少于被征收、征用林地面积的森林植被所需要的调查规划设

计、造林培育、保护管理等费用核定。具体征收标准如下:

“(一)郁闭度0.2以上的乔木林地 (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

地)、竹林地、苗圃地,每平方米收取10元;灌木林地、疏林

地、未成林造林地,每平方米收取6元;宜林地,每平方米收取

3元。

“(二)公益林林地,按照本条第 (一)项规定征收标准2倍

征收。

“(三)征收、征用林地按建设项目的性质不同实行不同的征

收标准:

1.属于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,按照

本条第 (一)、 (二)项规定征收标准征收,城市规划区内的林

地,按照本条第 (一)、(二)项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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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,按照本条第 (一)、 (二)项规

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

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: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港口码

头、水利、电力、通讯、能源基地、电网、油气管网等建设项

目。公共事业建设项目包括: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

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等

建设项目。经营性建设项目包括:商业、服务业、工矿业、仓

储、城镇住宅、旅游开发、养殖、经营性墓地等建设项目。”

三、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,内容为:“对农村居民按照规定

标准建设住宅,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、学校、幼儿

园、敬老院、福利院、卫生院等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以及保障性

安居工程,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。法律、法规对减免森林植被恢

复费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”

四、将第九条改为第十条,修改为: “征收、征用城市及城

市规划区内的林地,林木补偿费应当高于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

定的标准,具体办法为该标准的2倍。”

五、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,第二款中 “收费票据”修改

为 “财政票据”。

此外,对个别文字及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
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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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地管理,切实保护林地资源,维护林

地、林木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,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

用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及有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进行勘查、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,应当不占或

者少占林地。确需征收、征用林地的,应当依法办理林地使用手

续。

第三条 征收、征用林地补偿费用项目包括森林植被恢复

费、林地补偿费、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。

第四条 依法征收、征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森林植

被恢复费,支付林地补偿费、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。

林地补偿费、林木补偿费支付给被征收、征用林地的所有权

人或者使用权人。

临时征用林地的,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,对被临时征用

林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按照临时征用林地的年限和当地耕

地年产值予以补偿;对林木造成损害的,应当对被临时征用林地

上林木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支付林木补偿费。

第五条 征收、征用林地的,森林植被恢复费由省人民政府

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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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征用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,临时征用其他林地面积

10公顷以上的,森林植被恢复费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

责预收;临时征用除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以外的其他林地面积

2公顷以上10公顷以下的,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市、州人民政府

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;临时征用除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以外的

其他林地面积2公顷以下的,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县级人民政府林

业主管部门负责预收。

第六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按照恢复不少于被征收、

征用林地面积的森林植被所需要的调查规划设计、造林培育、保

护管理等费用核定。具体征收标准如下:

(一)郁闭度0.2以上的乔木林地 (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

地)、竹林地、苗圃地,每平方米收取10元;灌木林地、疏林

地、未成林造林地,每平方米收取6元;宜林地,每平方米收取

3元。

(二)公益林林地,按照本条第 (一)项规定征收标准2倍

征收。

(三)征收、征用林地按建设项目的性质不同实行不同的征

收标准:

1.属于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,按照

本条第 (一)、 (二)项规定征收标准征收,城市规划区内的林

地,按照本条第 (一)、(二)项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;

2.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,按照本条第 (一)、 (二)项规

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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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: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港口码

头、水利、电力、通讯、能源基地、电网、油气管网等建设项

目。公共事业建设项目包括: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

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等

建设项目。经营性建设项目包括:商业、服务业、工矿业、仓

储、城镇住宅、旅游开发、养殖、经营性墓地等建设项目。

第七条 对农村居民按照规定标准建设住宅,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修建乡村道路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敬老院、福利院、卫生院等

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,免征森林植被恢复

费。法律、法规对减免森林植被恢复费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八条 林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,按照经省人民政府批

准,由市、州人民政府公布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

合地价进行补偿。

第九条 林木补偿费标准:

(一)用材林:

1.幼龄林 (包括未成林地苗木),为上一年度单位面积工程

造林所需费用及抚育、管护全部投资的2倍;

2.中龄林、近熟林,为被征收、征用林地上木材产值的1

倍;成熟林,为被征收、征用林地上木材产值的0.5倍。木材产

值按当地上一年度同类木材的平均销售价乘以林木蓄积量。

(二)特种用途林、防护林,为本条第 (一)项第2目中龄

林、近熟林补偿标准的2倍;

(三)经济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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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尚无收益的经济林,为实际造林、抚育、管护全部投资

的2倍;

2.收益初期、衰退期的经济林,为当地同类经济林收益盛

期上一年度年产值的2倍;

3.收益盛期的经济林,为上一年度年产值的4倍。

(四)薪炭林、灌木林,为本条第 (一)项第1目幼龄林的

全部投资;

(五)竹林、竹笋,为被征收、征用林地上竹林、竹笋产值

的2倍,竹林产值以当地上一年度的单株平均销售价乘以总株

数,竹笋产值以当地上一年度平均亩产量乘以销售价;

(六)零星树木,为当地上一年度实际销售价;

(七)其他附着物,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补偿。

苗圃地苗木补偿标准:利用林木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生产

的胸径5厘米以下的苗木,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同树种同规格苗木

市场平均销售价乘以株数的总价值予以补偿;胸径5厘米以上的

树木参照评估价值予以补偿。

第十条 征收、征用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林地,林木补偿

费应当高于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标准,具体办法为该标准

的2倍。

第十一条 被征收、征用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,应当依法办

理林木采伐许可证,凭证采伐。采伐的林木归被征收、征用林地

的林木所有权人。

第十二条 森林植被恢复费属于政府性基金,纳入同级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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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预算管理,实行专款专用,专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植

树造林、恢复森林植被。具体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、林业

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,使用省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规定的

财政票据。

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

费,按照省、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林业主管部门二、二、六

比例分配,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

拨付到被征收、征用林地所在地的财政部门。

第十四条 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

权、越权审核审批、多收、减收、免收、缓收,或者隐瞒、截

留、挪用,坐收坐支森林植被恢复费以及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,

尚不构成犯罪的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。

 分送: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贵安新区管委会,各县 (市、区、
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。
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。
各民主党派省委。

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2月20日印发

共印1280份,其中电子公文117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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